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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专利保护的对象和主题

 第二节 现有技术

 第三节 新颖性

 第四节 创造性

 第五节 实用性

 第六节 单一性和分案申请

 第七节 实质审查程序

第一节 专利保护的对象和主题

一、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对象（法2）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专利法所称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

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

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1、发明专利

 包括：

涉及产品发明：

产品、对产品的改进

涉及方法发明：

方法、对方法的改进

1）产品发明

 人类技术生产的物：

物品、物质、材料、工具、装置、设备、仪

器、部件、元件、线路、合金、涂料、水泥、玻

璃、组合物、化合物、药物制剂、基因等。

例：

1、一种灯泡，包括灯丝、灯罩、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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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发明

 利用自然规律的方法

 有时间要素的活动：

制造方法、使用方法、通

信方法、处理方法、将产品用
于特定用途的方法

例：
1、一种灯泡的制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

2 、实用新型专利

只保护产品

 所述产品应当是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有确定形状、构造

且占据一定空间的实体

 不保护方法

 不保护未经人工制造的自然存在的物品

 不保护无固定形状、构造的产品（涂料、水泥、玻璃、组

合物、化合物、药物等）

（有关实用新型专利的其余内容，以及有关外观设计专利的

内容略）

3、新的技术方案

 对可申请专利保护的发明客体的一般性定
义，不是判断新颖性、创造性的具体审查
标准

 技术方案是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
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

不属于法第二条第二、三款规定的客体

 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以获得符合自然

规律的技术效果的方案

 气味或者诸如声、光、电、磁、波等信号或者能

量（但利用其性质解决技术问题的，则不属此列）

 产品的形状以及表面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的

新方案，没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不属于实用新型

专利保护的客体。

二、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

1、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法5）
2、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法5）
3、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法5）
4、科学发现（法25）
5、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法25）
6、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法25）
7、动物和植物品种（法25）
8、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包括原子核变

换方法) （法25）

1、违反国家法律的发明创造

 国家法律的含义：

国家法律，是指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法

律。它不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

例：医疗器械、 药品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276号国务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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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情况

（1）发明创造违法──不保护

例：用于赌博的设备，用于吸毒的器具，伪造国家货币、

票据、公文、证件、印章、文物的设备

（2）发明创造不违法，但由于被滥用而违法──可保护

例：医用毒药、麻醉品、兴奋剂、娱乐用棋牌

（3）仅是发明创造的实施为国家法律所禁止──可保护

例：武器（如小口径步枪）

2、违反社会公德的发明创造

社会公德的含义：

社会公德，是指公众普遍认为是正当的，

并被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它的内

涵基于一定的文化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

会的进步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

各异。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

境内。

与社会公德相违背的发明创造，不能被授予专
利权。例如：

• 带有暴力凶杀或者淫秽的图片或照片的外观设计

• 非医疗目的的人造性器官或者其替代物

• 人与动物交配的方法

• 改变人生殖系遗传同一性的方法或改变了生殖系遗传同

一性的人

• 克隆的人或克隆人的方法

• 人胚胎的工业或商业目的的应用

• 可能导致动物痛苦而对人或动物的医疗没有实质性益处

的改变动物遗传同一性的方法

妨害公共利益的含义

指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给公众或社会造成危害，

或者会使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的例子：

3、妨害共公利益的发明创造

（1）发明创造以伤人致残或损坏财物为手段
例 ：

使盗窃者双目失明的防盗装置

（2）发明创造的实施或使用会严重污染环境、严
重浪费能源或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众健康

（3）专利申请的文字或者图案涉及国家重大政治
事件或宗教信仰、伤害人民感情或民族感情或者宣
传封建迷信
例：

以日本侵华战舰为外观设计的产品、算命工具

• 发明创造因滥用而可能造成妨害公共利益

• 发明创造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存在某种缺点

例：对人体有某种副作用的药品

不能以“妨害公共利益”为由拒绝授予专利权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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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发现

包括：科学发现

科学理论

定 义

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存在的物
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
示。

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界认识的总结，

是更为广义的发现。

• 发现卤化银在光照下有感光特性──不授权

• 根据这种发现制造出的感光胶片──可授权

• 感光胶片的制造方法──可授权

例：卤化银的感光特性

5、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1）定义

智力活动，是指人的思维运动，它源于人的思

维，经过推理、分析和判断产生出抽象的结果，或
者必须经过人的思维运动作为媒介，间接地作用于
自然产生结果。

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
表述、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由于其没有采用
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题和
产生技术效果，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

（2）判断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申请主题能
否被授予专利权的原则－－（1）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仅仅涉及智力活动
的规则和方法，则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例如：

审查专利申请的方法

组织、生产、商业实施和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方法及
制度；

交通行车规则、时间调度表、比赛规则；

演绎、推理和运筹的方法；

图书分类规则、字典的编排方法、情报检索的方法、
专利分类法

日历的编排规则和方法

• 仪器和设备的操作说明

• 心理测验方法

• 各种语言的语法、汉字编码方法

• 计算机的语言及计算规则 计算机程序本身

• 速算法或口诀

• 数学理论和换算方法

• 教学、授课、训练和驯兽的方法

• 各种游戏、娱乐的规则和方法

• 统计、会计和记账的方法

• 乐谱、食谱、棋谱

• 锻炼身体的方法

• 疾病普查的方法和人口统计的方法；

• 信息表述方法

（2）判断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申请主题能
否被授予专利权的原则－－（2）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以外，对其进行限定

的全部内容均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该权利要求实

质上仅仅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应当被授予专

利权。

例如：一种光盘，其上记录有“大航海”游戏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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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断涉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申请
主题能否被授予专利权的原则－－（3）

 如果一项权利要求在对其进行限定的全部内容中

既包含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内容，又包含技

术特征，则该权利要求就整体而言并不是一种智

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应当依据专利法第二十

五条排除其获得专利权的可能性。

例如：一种光盘，其包括保护层、记录层和基体层；所述基体层…；所

述记录层….，且其上记录有“大航海”游戏的软件。

6、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用于实施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的仪器或装置、在疾

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中使用的物质或材料──保护

诊断方法

• 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不保护

• 不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保护

治疗方法

• 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不保护

用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不保护

药物本身──保护

• 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保护

外科手术 （包括治疗目的和非治疗目的）——不保护

（1）疾病的诊断方法
1）定义

识别、研究和确定有生命人体或动物体病因或病灶

的过程。

2）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i）以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为对象

（ii）以获得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为直接目的

• 如果一项发明从表述形式上看是以离体样品为对象

的，但该发明是以获得同一主体疾病诊断结果或健康状

况为直接目的，则该发明仍然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请求专利保护的方法中包括了诊断步骤或者虽

未包括诊断步骤但包括检测步骤，而根据现有技术中的医
学知识和该专利申请公开的内容，只要知晓所说的诊断或
检测信息，就能够直接获得疾病的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
则该方法满足上述条件(2)。

不能授权的例子：

血压测量法、诊脉法、足诊法、X光诊断法、超声诊
断法、胃肠造影诊断法、内窥镜诊断法、同位素示踪影像
诊断法、红外光无损诊断法、患病风险度评估方法、疾病
治疗效果预测方法、基因筛查诊断法。

3）不属于诊断方法的发明

（i）在已死亡的人体或动物体上实施的病理解剖方法

（ii）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从
活的人体或动物体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形体参数、
生理参数或其他参数）的方法，或处理该信息方法。

例：软组织检测成象方法
（iii）直接目的不是获得诊断结果或健康状况，而只是

对已经脱离人体或动物体的组织、体液或排泄物进行处理
或者检测以获取作为中间结果的信息的方法，或处理该信
息的方法。

例：血液、排泄物的保藏方法
尿液中有形成分的分析方法

中间结果：根据现有技术中的医学知识和该专利申请
公开的内容从所获得的信息本身不能够直接得出疾病的诊
断结果或健康状况。

（2）疾病的治疗方法

1）定义：为使有生命的人体或动物体恢复或

获得健康或减少痛苦，进行阻断、缓解或消

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

 包括具有以治疗为目的或具有治疗性质的各种方法。

 预防疾病或者免疫的方法视为治疗方法。

 对于既可能包含治疗目的，又可能包含非治疗目的

的方法，应当明确说明该方法用于“非治疗目的”，

否则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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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例：

以治疗为目的或具有治疗性质的手术疗法、药物疗法、

针灸、麻醉、推拿、按摩、刮痧、药浴、气功、催眠、心

理疗法、辐射疗法、减肥方法、免疫方法、伤口处理法等

等

3）不属于治疗方法的发明

例：

制造假肢或假体的方法、动物屠宰方法、单纯美容方

法、非外科方式的畜牧业生产方法、人体或动物体外部非

伤口或感染部位的灭菌、虱、跳蚤方法等等

定义－－使用器械对有生命的人体或者动物体实施

的剖开、切除、缝合、纹刺等创伤性或者介入性治疗或处
置的方法。

外科手术方法一律不授予专利权。

以治疗为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根据专利法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不授予专利权。

例如：器官移植法、胚胎移植法、颚裂的修复法等

（非治疗目的的外科手术方法－－以不具备实用性为

由拒绝授予专利权。

例如：割双眼皮法、隆鼻法、活牛取黄法、熊的胆汁

引流法、为诊断目的而施行的外科手术（如活检）法等）

（3）外科手术方法

7、动物和植物品种

 动物的定义：

动物，指不能自己合成，而只能靠摄取自然的碳水
化合物及蛋白质来维系其生命的生物。

 植物的定义：

植物，指可以借助光合作用，以水、二氧化碳和无
机盐等无机物合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来维系生存，并
通常不发生移动的生物。

 动物及植物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植物新品种可以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给
予保护

生产动植物品种的方法

• 主要是非生物学的方法，可被授予专利权

如果人的技术介入对该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效果起

了主要的控制作用或者决定性作用，则这种方法不属于“主

要是生物学的方法”，可以被授予专利权。

例：采用辐照饲养法生产高牛奶的乳牛的方法

改进饲养方法生产瘦肉型猪的方法

• 主要是生物学的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例：将植物种植在山野里，让其随机杂交

8、原子核变换方法和用该方法获得的物质
（1）原子核变换方法的定义

使一个或几个原子核经分裂或者聚合，形成一个
或几个新原子核的过程。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例：完成核聚变反应的磁镜阱法

完成核聚变反应的封闭阱法
实现核裂变的各种类型反应堆的方法

为实现原子核变换而增加粒子能量的粒子加速方法
－－不属于原子核变换方法，可授权的客体

例：电子行波加速法、电子驻波加速法、电子对
撞法

为实现核变换方法的各种设备、仪器及其零部件
－－可授权的客体

（2）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主要是

指用加速器、反应堆以及其他核反应装置生产、制造的

各种放射性同位素。

同位素本身不能被授予专利权

• 同位素的用途

• 使用的仪器、设备

属于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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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有技术

一、现有技术的概念

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
知的技术 (法22条第5款)

1、现有技术的时间界限:申请日(优先权日)

不包括申请日当天

2、现有技术的地域界限:      

出版物公开--世界范围

使用公开----世界范围

3、出版物公开－－（1）

出版物是指记载有技术或设计内容的独立
存在的传播载体，并且应当表明或有其他证据
证明其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时间。

例如：

 各种印刷的、打字的纸件，例如专利文献、科技杂
志、科技书籍、学术论文、专业文献、教科书、技术手
册、正式公布的会议记录或者技术报告、报纸、产品样
本、产品目录、广告宣传册等

 用电、光、磁、照相等方法制成的视听资料，例如
缩微胶片、影片、照相底片、录像带、磁带、唱片、光
盘等

 以互联网或其他在线数据库形式存在的文件

3、出版物公开－－（2）

 出版物不受地理位置、语言或者获得方式的限
制；也不受年代的限制。

 出版物的出版发行量多少、是否有人阅读过、申
请人是否知道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印有“内部资料”、“内部发行”等字样的出版
物，确系在特定范围内发行并要求保密的，不属
于出版物公开。

 出版物的印刷日视为公开日，有其他证据证明其
公开日的除外。印刷日只写明年月或者年份的，
以所写月份的最后一日或者所写年份的12月31 日
为公开日。

4、使用公开 －－（1）

由于使用而导致技术方案的公开，或者导致
该技术方案处于公众可以得知的状态。

包括能够使公众得知其技术内容的制造、使用、销

售、进口、交换、馈赠、演示、展出等方式。

只要通过上述方式使有关技术内容处于公众想得知就

能够得知的状态，就构成使用公开，而不取决于是否有公

众得知。
例：一种具有经过改进的内部绕组结构的新型变压器

在公开场合安装展示，但未给出任何有关技术内
容的说明－－不构成现有技术

公开出售－－构成现有技术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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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公开－－（2）

 如果使用公开的是一种产品，即使所使用的产品

或者装置需要经过破坏才能够得知其结构和功

能，也仍然属于使用公开。

 使用公开还包括放置在展台上、橱窗内公众可以

阅读的信息资料及直观资料，例如招贴画、图纸、

照片、样本、样品等。

 使用公开的公开日：公众能够得知该产品或方法

之日

5、以其他方式公开

主要指口头公开

例：

能使公众得知技术内容的：

口头交谈、报告、讨论会发言－－以其

发生之日为公开日

广播、电视或电影的报道－－以其播放

日为公开日

二、抵触申请

定义：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新颖性的判断

中，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该申请的申请日以

前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

公布的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损

害该申请日提出的专利申请的新颖性。为描述

简便，在判断新颖性时，将这种损害新颖性的

专利申请，称为抵触申请。

构成抵触申请的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
应当满足四个条件

(1)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申请

(2)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提出

(3)在申请日前提出申请、且在申请日或申请
日后公开

(4)披露了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抵触申请还包括满足以下条件的进入了中国国家
阶段的国际专利申请：申请日以前由他人提出、并在
申请日之后（含申请日）作出中文公布的、且为同样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国际专利申请。

确定是否存在抵触申请，不仅要查阅在先
专利或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而且要查阅其
说明书（包括附图），应当以其全文内容为准

思考：抵触申请是否属于“现有技术”？为什

么？

在确定创造性时，不考虑抵触申请

三、宽限期

1、宽限期的定义及适用宽限期的情形

• 法24: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一) 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

出的；

（二）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三）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 即：这三种情况不构成影响该申请的现有技术。

• 所说的六个月期限，称为宽限期，或者称为优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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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宽限期的效力

• 与优先权的效力不同，不是将发明创造的公开日看作
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 只是将某些公开认为是不损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公开

• 如果通过这三种公开行为而获知发明创造的人在宽限

期内开始使用同样的发明创造或者为之作好必要准备，

则可以获得先用权。

• 仅对申请人本人六个月内提出的专利申请不视作现有

技术的公开，但对于他人的在后申请仍然构成现有技术。

3、主张适用宽限期的时间限制及条件

（1）要求不丧失新颖性的情况是在申请日前六
个月内发生

(２)声明及证明材料

属于第（一）、（二）种情况的，申请人应当在
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自申请日起两
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细则31.2)

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若申请人在申请日前已
获知，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时在请求书中声明，并在
自申请日起两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若申请人在申请
日以后得知的，应当在得知情况后两个月内提交证明
材料。

不符合上述规定，发出视为未要求不丧失新颖性
宽限期通知

4、 适用宽限期的国际展览会

（１）中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展览会

• 国务院、各部委主办的国际展览会

• 国务院批准由其他机关或者地方政府举办的国际展
览会

（２）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

• 是指国际展览会公约规定的由国际展览局注册或者
认可的国际展览会

国际展览会－－展出的展品除了举办国的产品以外，
还应当有来自外国的展品

5、适用宽限期的学术或者技术会议

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是指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或者全国性学术团体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

者技术会议，不包括省以下或者受国务院各部委或全

国性学会委托或者以其名义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或者

技术会议。在后者所述的会议上的公开导致丧失新颖

性，除非这些会议本身有保密约定。

在符合上述规定的会议上首次发表（包括口头报

告和书面论文）发明创造，才能享受宽限期。

6、 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

包括：

• 他人未遵守明示的或者默示的保密信约而将发明
创造的内容公开

• 他人用威胁、欺诈或者间谍活动等手段从发明人
或者申请人那里得知发明创造的内容而后造成的公开

• 被公开的发明创造内容必须直接或者间接来自申请
人（申请人是单位的，必须来自该单位）

• 泄露人不能是申请人本人（但可以是发明人、设计
人或任何第三人）

7、 证明材料

• 国际展览会的证明材料－－应由展览会主办单位出具

并加盖公章

证明材料中应当注明展览会展出日期、地点、展览会

的名称以及该发明创造展出的日期、形式和内容。

学术会议和技术会议的证明材料－－应由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或者组织会议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出具并加盖公章

　 证明材料中应当注明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会议的

名称以及该发明创造发表的日期、形式和内容。

他人未经同意泄露内容的证明材料－－应由证明人签

字或盖章，应注明泄露日期、泄露方式、泄露的内容。



10

优先权

可享受优先权的条件

(1)申请人相同或是在先申请的优先权受让人。 

(2)后一申请自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十二个月(对外观设计专利

来说为六个月)提出。 

(3)在先申请是首次申请。 

(4)在先申请在巴黎公约成员国或与我国签有协议的国家提

出。 

(5)后一申请与在先申请主题相同，即后一申请中要求享受优

先权的主题已在作为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文件中作

出记载。 

(6)提出后一申请时有要求优先权的声明，并在三个月内提交

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7)自提出后一申请的两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费。 

优先权

外国优先权         专利法二十九条一款 

本国优先权     专利法二十九条二款 

 

两者的主要区别： 

    -对外国优先权来说，三种专利申请均可享受优先权

而对本国优先权来说，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不能享受优先

权； 

    -要求本国优先权的，在先申请自后一申请提出之日

起即视为撤回,而对要求外国优先权的, 在中国提出后一

申请对其在先申请没有约束。 

三种在先申请的主题不得作为本国优先
权基础的情况(细则33条二款)

(1)该主题已经要求过另一个更早的在先

申请的优先权；

(2)该在先申请的主题已经被授予专利

权；

(3)该主题属于按照规定提出的分案申请

中记载的内容。

多项优先权与部分优先权
多项优先权：如果后一申请包含有多项技术方案，而这几项技术

方案分别在申请人的几项在先申请中第一次作出记载，且后一申

请的申请日与最早那项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相隔不超过十二个月的

情况下，该后一申请可以享受多项优先权。 

例：A 在法国首次申请中记载， B 在德国首次申请中记载 

        中国申请，A 或 B，A 享有法国的优先权日，B 享有德国的

优先权日。 

思考题：技术方案 A 和 B 能享受优先权吗？ 
 
部分优先权：要求优先权的后一申请中，除包括记载在作为优先

权基础的在先申请文件中的技术方案外，还增加了在先申请中未

公开的技术方案，则记载在在先申请文件中的技术方案可享受优

先权，新增加的技术方案不能享受优先权，这种情况称作享受部

分优先权。 

可否享受优先权的判断

1.初审时并不对能否享受优先权作全面审查 
 
2. 主题是否相同的判断原则 

    -将后一申请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与整个在先申请文

件作比较。  

    -仅适用新颖性判断基准中的第一种情况，即相同内

容的发明或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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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颖性

一、新颖性的概念

1、新颖性定义 (专利法22.2)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
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
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
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
公众所知的技术。

2、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含义

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预期效

果实质上相同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 首先判断被审查专利申请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的技术

方案是否实质上相同。

• 如果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
件公开的技术方案实质上相同，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根据两者的技术方案可以确定两者能够适用于相同的
技术领域，解决相同的技术问题，并具有相同的预期效
果，则认为两者为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二、判断新颖性的原则和基准

１、单独对比原则

• 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各项权利要

求分别与每一项现有技术或申请在先公布在后的

发明或实用新型的相关技术内容单独地进行比较。

• 不得将其与几项现有技术或者申请在先公布

在后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内容的组合、或者与一

份对比文件中的多项技术方案的组合进行对比。

2、相同内容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 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与对比文件所
公开的技术内容完全相同或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变
换

• 相同的内容应当理解为包括可以从对比文件
中直接地、毫无疑义地确定的技术内容

例：一种电机转子铁心，所述铁心由钕铁硼永磁合
金制成，所述钕铁硼永磁合金具有四方晶体结构并且主
相是Nd2Fe14B金属间化合物

对比文件公开：“采用钕铁硼磁体制成的电机转子铁
心”

3、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

权利要求 对比文件 新颖性

上位概念（金属） 下位概念（铜） 无

铁 铜 有

下位概念（氯） 上位概念（卤素） 有

氯 氟 有

4、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

例：螺钉固定方式改换为螺栓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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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中存在以

数值或者连续变化的数值范围限定的技术特征，

例如部件的尺寸、温度、压力以及组合物的组分

含量，而其余技术特征与对比文件相同，则其新

颖性的判断应当依照以下各项规定：

5、数值和数值范围 (1) 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落在上述限定的技术
特征的数值范围内，将破坏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新颖性。

(2)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与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值
范围部分重叠或者有一个共同的端点，将破坏要求保护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3) 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的两个端点将破坏上述限定的
技术特征为离散数值并且具有该两端点中任一个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的新颖性，但不破坏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为该两端
点之间任一数值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新颖性。

(4) 上述限定的技术特征的数值或者数值范围落在对比文件
公开的数值范围内，并且与对比文件公开的数值范围没有共
同的端点，则对比文件不破坏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的新颖性。

数值范围中的常见情形： 6、包含性能、参数、用途或制备方法等特征

的产品权利要求

 （1）包含性能、参数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考虑：权利要求中的性能、参数特征是否隐含了要求保
护的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结构和/或组成

 例：

权利要求：用X衍射数据等多种参数表征的一种结晶形
态的化合物A

对比文件：结晶形态的化合物A

如果根据对比文件公开的内容，难以将两者的结晶形态
区分开，则可推定要求保护的产品与对比文件产品相同，该
申请的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而言不具备新颖性，除非申
请人能够根据申请文件或现有技术证明，申请的权利要求所
限定的产品与对比文件公开的产品在结晶形态上的确不同。

（2）包含用途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考虑：用途特征是否隐含了要求保护的产品具有
某种特定结构和/或组成。

 如果该用途由产品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而且用途特征没
有隐含产品在结构和/或组成上发生改变，则不具有新颖
性。
例：用于抗病毒的化合物X的发明与用作催化剂的化合物X
的对比文件相比，虽然化合物X用途改变，但决定其本质
特性的化学结构式并没有任何变化，因此用于抗病毒的化
合物X的发明不具备新颖性。

 如果该用途隐含了产品具有特定的结构和/或组成，则该
用途作为产品的结构和/或组成的限定特征必须予以考虑。

例：“起重机用吊钩” 与具有同样形状的 “钓鱼用吊钩”相
比，结构上不同，两者是不同的产品。

（3）包含制备方法特征的产品权利要求

 考虑：该制备方法是否导致产品具有某种特定的结构和/
或组成。

 例：

权利要求：用X方法制得的玻璃杯

对比文件：用Y方法制得的玻璃杯

 如果两个方法制得的玻璃杯的结构、形状和构成材料相
同，则申请的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

 如果上述X方法包含了对比文件中没有记载的在特定温度
下退火的步骤，使得用该方法制得的玻璃杯在耐碎性上比
对比文件的玻璃杯有明显的提高，则表明要求保护的玻璃
杯因制备方法的不同而导致了微观结构的变化，具有了不
同于对比文件产品的内部结构，该权利要求具备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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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同样的发明创造的处理

• 法９：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予一项专利。两个

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

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
• 同样的发明创造：指两件或两件以上申请（或专利）
中存在保护范围相同的权利要求。

• 禁止重复授权：指同样的发明创造不能有多项处于

有效状态的专利权同时存在。

• 目的：防止权利之间存在冲突。

• 在先申请构成抵触申请或已公开构成现有技术的，
应根据法22.2、22.3，而不是根据法9或细则13.1对在后专

利申请（或专利）进行审查。

1、 判断原则

法59.1: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

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

内容。

如果一件专利申请或专利的一项权利要求与另一件专

利申请或专利的某一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相同，应当认为

它们是同样的发明创造。

• 两件专利申请或专利说明书的内容相同，但其权利

要求保护范围不同，应当认为所要求保护的发明创造不同。

•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仅部分重叠的，不属于同样的发明

创造。

2、 处理方式

（1）对两件专利申请的处理--(1)

1 ）申请人相同

同一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出两件专利申请，

并且这两件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件：

• 应就这两件申请分别通知申请人进行选择或者修改。

• 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相应的申请被视为撤回。

• 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法9.1规

定的，对于申请日不同的，应当驳回后一件专利申请，

并对前一件申请授予专利权；对于申请日相同的，两件

申请均予以驳回。

（1）对两件专利申请的处理--(2)

2 ）申请人不同

不同的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在同一日分别提出

专利申请，并且这两件申请符合授予专利权的其他条

件：

 应根据细则41.1的规定，通知申请人自行协商确

定申请人。

 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协商不成，或者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进行修改后

仍不符合法9.1规定的，两件申请均予以驳回。

（2）对一件专利申请和一项专利权的处理
同一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提出的另一件专利申请

已经被授予专利权，并且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符合授予
专利权的其他条件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进行选择。
• 申请人可以放弃已经获得的专利权，也可以撤回尚

未被授权的申请。
• 申请人期满不答复的，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 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不符合法9.1规
定的，应当驳回其专利申请。
• 申请人选择放弃已经授予的专利权的，应当在答复

审查意见通知书时附交自该已授权专利的申请日起放弃
专利权的书面声明一式两份。
• 对那件符合授权条件、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应当

发出授权通知书，并将放弃前一专利权的书面声明转至
有关审查部门，由专利局予以登记和公告，公告上注明
前一专利权自申请日起予以放弃。

第四节 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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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性的概念

1、创造性定义 (专利法22.3)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

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

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

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2、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

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

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

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但他

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

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

段，他也应具有从该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该申请日

或优先权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术知识和

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３、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指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发明

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显而易见的。

如果发明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现
有技术的基础上仅仅通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
理或者有限的试验可以得到的，则该发明是显
而易见的。

４、显著的进步

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

术效果。

二、判断创造性的原则和基准

（一）原则

１、同时审查两个条件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显著的进步

２、对技术方案本身、所属技术领域、所解决
的技术问题和所产生的技术效果作整体分析。

３、现有技术结合对比

4、如果一项独立权利要求具备创造性，则不再
审查其从属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二）基准

１、突出的实质性特点的审查基准和判断方法

• 审查基准 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

• 判断方法和步骤

(1)确定最接近现有技术

(2)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

技术问题

(3)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术人员

来说是否显而易见

（１）确定最接近现有技术

最接近现有技术是指现有技术中与要求保

护的发明最密切相关的一项技术方案。例如可

以是，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领域相同，并且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效果或用途最接近

和/或公开了发明的技术特征最多的现有技术，

或者虽然与要求保护的发明技术领域不同，但

能够实现发明的功能，并且公开发明的技术特

征最多的现有技术。其中首先考虑技术领域相

同或相近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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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确定发明的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

解决的技术问题

-首先分析要求保护的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

术相比有哪些区别技术特征

-然后根据该区别技术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

果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 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指为获得更

好的技术效果而需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进行改进
的技术任务

（３）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技
术人员是否显而易见

判断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
用来解决所述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

(i)上述区别特征为公知常识，则认为现有技术给
出结合启示。

例：
要求保护的发明：用铝制造的建筑构件；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减轻建筑构件的重量。
对比文件：公开了相同结构的建筑构件，同时说

明建筑构件是轻质材料，但未提及使用铝材。
在建筑标准中，铝为公知的轻质建筑材料。
该要求保护的发明明显应用了铝材轻质的公知性

质。因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ii)所述区别特征为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关的技术

手段，例如，同一份对比文件其他部分披露的技术手

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其他部分所起的作用与该区别特

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

所起的作用相同,则认为现有技术给出结合启示

例：

要求保护的发明：一种氦气检漏装置，其包括：

检测真空箱是否有整体泄漏的整体泄漏检测装置；对

泄漏氦气进行回收的回收装置；和用于检测具体漏点

的氦质谱检漏仪，所述氦质谱检漏仪包括有一个真空

吸枪。

对比文件1的某一部分：公开了一种全自动氦气检

漏系统，该系统包括：检测真空箱是否有整体泄漏的整

体泄漏检测装置和对泄漏的氦气进行回收的回收装置。

该对比文件1的另一部分：公开了一种具有真空吸

枪的氦气漏点检测装置，其中指明该漏点检测装置可以

是检测具体漏点的氦质谱检漏仪。

此处记载的氦质谱检漏仪与要求保护的发明中的氦

质谱检漏仪的作用相同。根据对比文件1中另一部分的

教导，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容易地将对比文件1中的两

种技术方案结合成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可认为现有技

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iii)所述区别特征为另一篇对比文件中披露的相关技

术手段，该技术手段在该对比文件中所起的作用与该区

别特征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为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

题所起的作用相同,则认为现有技术给出结合启示

例：

要求保护的发明：设置有排水凹槽的石墨盘式

制动器，所述凹槽用以排除为清洗制动器表面而使

用的水。

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如何清除制动器表面

上因摩擦产生的妨碍制动的石墨屑。

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石墨盘式制动器。

对比文件2：公开了在金属盘式制动器上设有用于

冲洗其表面上附着的灰尘而使用的排水凹槽。

要求保护的发明与对比文件1的区别:发明在石墨

盘式制动器表面上设置了凹槽;

该区别特征已被对比文件2披露。

由于对比文件1所述的石墨盘式制动器会因为摩擦

而在制动器表面产生磨屑，从而妨碍制动。对比文件2

所述的金属盘式制动器会因表面上附着灰尘而妨碍制

动，为了解决妨碍制动的技术问题，前者必须清除磨

屑，后者必须清除灰尘，这是性质相同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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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石墨盘式制动器的制动问题，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按照对比文件2的启示，容易想到用水冲

洗，从而在石墨盘式制动器上设置凹槽，把冲洗磨

屑的水从凹槽中排出。由于对比文件2中凹槽的作用

与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中凹槽的作用相同。因

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1和对比文件

2相结合，从而得到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

因此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上述技术启示。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判断方法（三步法）示例：

例１：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

一种改进的内燃机排气阀，包括一个由耐热镍基合

金A制成的主体，所述主体具有阀头部分，其特征在于

所述阀头部分涂敷了由镍基合金B制成的覆层。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阀头部分的耐腐蚀、耐

高温问题。

对比文件1：一种内燃机排气阀，包括主体和阀头

部分，主体由耐热镍基合金A制成，阀头部分的覆层使

用的是与主体所用合金不同的另一种合金。对比文件1

还指出：为了适应高温和腐蚀性环境，所述的覆层可以

选用具有耐高温和耐腐蚀特性的合金。

对比文件2：公开的是有关镍基合金材料的技术内容。

其中指出，镍基合金B对极其恶劣的腐蚀环境和高温影响

具有优异的耐受性，这种镍基合金B可用于发动机的排气

阀。

在两篇对比文件中，由于对比文件1与专利申请的技

术领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且公开专利申请的

技术特征最多，因此可以认为对比文件1是最接近的现有

技术。

将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1对比之后可知，

发明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1的区别在于发明将

阀头覆层的具体材料限定为镍基合金B, 以便更好地适应

高温和腐蚀性环境。由此可以得出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如何使发动机的排气阀更好地适应高温和腐蚀性的工

作环境。

根据对比文件2，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清楚

地知道镍基合金B适用于发动机的排气阀，并且

可以起到提高耐腐蚀性和耐高温的作用，这与本

发明中所起的作用相同。由此，可以认为对比文

件2给出了可将镍基合金B用作有耐腐蚀和耐高温

要求的阀头覆层的技术启示，进而使得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有动机将对比文件2和对比文件1结合起

来构成该专利申请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故该专

利申请的权利要求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

有技术是显而易见的。

2、显著的进步的审查基准

发明是否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

• 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更好的技术效果，例

如，质量改善、产量提高、节约能源、防治环境
污染等

• 发明提供了一种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构思不

同的技术方案，其技术效果基本上达到了现有技
术的水平

• 发明代表某种新技术发展趋势

• 尽管发明在某些方面有负面效果，但在其他
方面具有明显积极的技术效果

（三）判断创造性时需考虑的其他因素（辅
助因素）

1、发明解决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但始终未能获得成功的技

术难题

－－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2、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

技术偏见通常会影响引导人们仅局限在某一方面考

虑，而不去考虑其他方面的可能性，阻碍人们对该技术领

域的研究和开发。

如果发明克服了技术偏见，采用了人们由技术偏见而

舍弃尝试的技术手段，从而解决了技术问题，则这种发明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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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指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其技术效果产生质

的变化，具有新的性能；或者产生量的变化 ，超

出了人们预期的想象。

当发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时，一方

面说明发明具有显著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发明

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

4、发明在商业上的成功

如果成功是由于发明的技术特征直接导致

的，则一方面反映了发明具有有益效果，同时

也说明了发明是非显而易见的，因而具有突出

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如果商业上的成功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致，

例如由于销售技术的改进或者广告宣传造成

的，则不能作为判断创造性的依据。

（四）技术效果对创造性判断的影响

如果发明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预料不到的

技术效果，则不必再怀疑其技术方案是否具有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可以确定发明具备创造性。

但是，应当注意：如果可以判断出发明的技术方案

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易见的，且能够产生

有益的技术效果，则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

的进步，具备创造性，此种情况不应过于强调发明是否

具有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五）几种不同类型发明的创造性判断

1、开拓性发明

－－一种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技术
史上未曾有过先例，它为人类科学技术在某
个时期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

－－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突出的实质
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

指南针、造纸、活字印刷和火药

蒸汽机、白炽灯、收音机、雷达、激光
器、利用计算机实现汉字输入等。

2、组合发明

指将某些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构成一项新的技术

方案，以解决现有技术客观存在的技术问题。

考虑：

• 组合后的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是否彼此相互支持

• 组合的难易程度

• 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组合的启示

• 组合后的技术效果等。

(1)显而易见的组合

将某些已知产品或方法组合或连接在一起, 各自以

其常规的方式工作, 总的技术效果是各组合部分效果之

总和，组合后的各技术特征之间在功能上无相互作用关

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叠加，----不具备创造性。

如果组合仅仅是公知结构的变型，或者组合处于常

规技术继续发展的范围之内，而没有取得预料不到的技

术效果，则这样的组合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１:

一项带有电子表的圆珠笔的发明：

将公知的电子表安装在圆珠笔的笔身上。

将电子表同圆珠笔组合后，两者仍各自以其常规的
方式工作，在功能上没有相互支持，只是一种简单的叠
加，因而，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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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显而易见的组合

如果组合的各技术特征在功能上彼此支持, 并取

得了新的技术效果；或者说组合后的技术效果比每个

技术特征效果的总和更优越，则这种组合具有突出的

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发明具备创造性。

其中组合发明的每个单独的技术特征本身是否完

全或部分已知并不影响对该发明创造性的评价。

例２：“深冷处理及化学镀镍－磷－稀土工艺”

发明的内容：公知的深冷处理和化学镀的组合。

现有技术：在深冷处理后需要对工件采用非常规温
度回火处理，以消除应力，稳定组织和性能。

本发明：在深冷处理后，对工件不作回火或时效处
理，而在80℃±10℃的镀液中进行化学镀，不但省去了
所说的回火或时效处理，还使该工件仍具有稳定的基体
组织以及耐磨、耐蚀并与基体结合良好的镀层。

这种组合发明的技术效果，对该发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预先是难以想到的，因而，该发明具
备创造性。

3、选择发明

指从现有技术中公开的宽范围中，有目的地选出现

有技术中未提到的窄范围或个体的发明。

考虑：选择所带来的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1）如果发明仅是从一些已知的可能性中进行选

择，或者发明仅仅是从一些具有相同可能性的技术方案中

选出一种，而选出的方案未能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发明是在可能的、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尺

寸、温度范围或者其他参数，而这些选择可以由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通过常规手段得到并且没有产生预料不到的

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3）如果发明是可以从现有技术中直接推导出来的选

择，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4）如果选择使得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则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

造性。

例：制备硫代氯甲酸

• 现有技术记载：催化剂羧酸酰胺和／或尿素相对

于每1mol的原料硫醇，其用量为>0至100mol%；在给

出的例子中，催化剂用量为2～13mol%，并且指出催

化剂用量从2mol%起，产率开始提高；此外，一般专

业人员为提高产率，也总是采用提高催化剂用量的办法。

• 选择发明：采用了较少的催化剂用量(0.02～

0.2mol%)，提高产率11.6～35.7%，大大超出了预料的

产率范围，并且还简化了对反应物的处理工艺。

4、转用发明

指将某一技术领域的现有技术转用到其他技术领域中

的发明。

考虑：转用的技术领域的远近、是否存在相应的技术

启示、转用的难易程度、是否需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转

用所带来的技术效果等。

（１）如果转用是在类似的或者相近的技术领域之间进

行的，并且未产生预料不到的效果，则这种转用不具备创

造性

例：

将用于柜子的支撑结构转用到桌子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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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果转用能够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者克服了

原技术领域中未曾遇到的困难，则这种转用发明具有突出的

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一项潜艇副翼的发明
•已有技术：

潜艇在潜入水中时是靠自重和水对它产生的浮力相平衡
停留在任意点上，上升时靠操纵水平舱产生浮力；

飞机在航行中完全是靠主翼产生的浮力浮在空中。
•发明：

借鉴了飞机中的技术手段，将飞机的主翼用于潜艇，使
潜艇在起副翼作用的可动板作用下产生升浮力或沉降力，从
而极大地改善了潜艇的升降性能。

由于将空中技术运用到水中需克服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且该发明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所以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５、已知产品的新用途发明
指将已知产品用于新的目的的发明。

考虑：新用途与现有用途技术领域的远近、新用途

所带来的技术效果等。
（1）如果新的用途仅仅是使用了已知材料的已知

的性质，则该用途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例：

将作为润滑油的已知组合物在同一技术领域中用作

切削剂
（2）如果新的用途是利用了已知产品新发现的性

质，并且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这种用途发明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

例：

将作为木材杀菌剂的五氯酚制剂用作除草剂而取得

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６、要素变更的发明

包括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要素替代的发明和要素省

略的发明。

考虑：要素关系的改变、要素替代和省略是否存在技

术启示、其技术效果是否可以预料等。

(1)要素关系改变的发明

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形状、尺寸、比例、位置

及作用关系等发生了变化。

1) 如果要素关系的改变没有导致发明效果、功能及用

途的变化，或者发明效果、功能及用途的变化是可预料到

的，则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要素关系的改变导致发明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

术效果，则发明具备创造性。

。

(2) 要素替代的发明

指已知产品或方法的某一要素由其他已知要素替

代的发明。

1)如果发明是相同功能的已知手段的等效替代，

或者是为解决同一技术问题，用已知最新研制出的具

有相同功能的材料替代公知产品中的相应材料，或者

是用某一公知材料替代公知产品中的某材料，而这种

公知材料的类似应用是已知的，且没有产生预料不到

的技术效果，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要素的替代能使发明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

效果，则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

步，具备创造性。

(3) 要素省略的发明

指省去已知产品或者方法中的某一项或多项要素的

发明。

1）如果发明省去一项或多项要素后其功能也相应地

消失，则该发明不具备创造性。

2）如果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省去一项或多项要素

（例如，一项产品发明省去了一个或多个零、部件或者

一项方法发明省去一步或多步工序）后，依然保持原有

的全部功能，或者带来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则具有突

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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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实用性

一、实用性的概念

１、实用性的定义 （法22.4）

发明或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

生积极效果。

２、实用性涉及的产业范畴

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交通运

输业及文化体育、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等行业

３、“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的含义

指符合自然规律、具有技术特征的任何可实施

的技术方案。

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指发明或实用新型在提出申请之日所产生的经

济、技术和社会效果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预料到的。这些效果应当是积极的和有益的。

二、判断实用性的原则和基准

（一）原则

１、以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所公

开的整体技术内容为依据，而不仅仅局限于权利

要求所记载的内容。

２、与所申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怎样创造

出来的或者是否已经实施无关。

（二）基准－－法22.4

１、无再现性

再现性：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公开

的技术内容能够重复实施专利申请中为解决技术问
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重复实施不得依赖任何
随机的因素，且实施结果应当相同。无再现性的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主题不具备实用性。

要区分成品率低与不具有再现性。

２、违背自然规律

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如违背能量守

恒定律的永动机）是不能实施的，不具备实用性。

３、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的产品

利用特定自然条件建造的自始至终都是不可
移动的唯一产品不具备实用性。

但不能认为构成上述产品的构件也不具备实
用性。

４、人体或者动物的非治疗目的的手术方法

由于以有生命的人或动物为实施对象，无法
在产业上使用，因此 不具备实用性。

例：活牛取黄，纹眉，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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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的方法

测量人体或动物体在极限情况下的生理参数需要将被

测对象置于极限环境中，这会对人或动物的生命构成威

胁，不同的人或动物个体所可以耐受的极限条件不同，需

要有经验的测试人员根据被测对象的情况来确定其耐受的

极限条件，因此这类方法无法在产业上使用，不具备实用

性。

６、无积极效果

明显无益、脱离社会需要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不具备实用性。

以上是一件申请所要获得授权的
实质性条件。但是，即使从本质
上来说，一件申请有可能满足上
述条件，其也不能够获得专利权。
这是因为，一件申请要想获得专
利权，还需要满足其他的要求，
如专利法第26条第3款、第4款等
条款的规定。

第六节 单一性和分案申请

单一性概念

 专利法31条第1款

 是指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
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当一件申请
包括几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则只有在所
有这几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之间有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相互关联的情况下才被允许。

立法目的

 单一性针对的是一件专利申请是否包含了过多的技术内
容，而不是针对发明的技术水平的高低，简单地说，单一
性涉及的是数量问题而不是质量问题。

 专利申请应当符合单一性的要求主要原因

 普遍原则：一件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创造。

 经济上：防止申请人只支付一件专利的费用而获得几
项不同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

 技术上：便于专利局对专利申请的分类、检索和审
查；便于专利权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便于专利权
保护范围的准确界定以及公众对专利文献的有效利用。

单一性中的几个概念(1)

 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1、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并共同包含
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

 2、在两项以上的独立权利要求中是否包含使它

们在技术上相互关联的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
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是衡量一件专利申请中
要求保护的一组发明是否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
思，是否满足发明单一性要求的标准。



22

单一性中的几个概念(2)

 特定技术特征

 1、“特定技术特征”是专门为评定专利申请单一性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应

当把它理解为是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那些技术特征，也就是
使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那些技术特征，并且应当
从每一项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整体上考虑后加以确定。

 2、是指每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为整体考虑，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

中起实质性作用的那些技术特征。

 3、“特定”技术特征要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的贡献，使发明具有新颖

性和创造性，它是专利申请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核心，是发明的要点。

 4、特定技术特征，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技术特征，也不应该将其等同于

本教程前几章所说的必要技术特征或区别技术特征。

 5、围绕着共同的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核心或要点而构思的一组发明被认为

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
明

 权利要求１：一种灯丝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用灯丝Ａ制成的灯泡Ｂ。

 权利要求３：一种探照灯，装有用灯丝Ａ制成的
灯泡Ｂ和旋转装置Ｃ。

 与现有技术文献公开的用于灯泡的灯丝相比，灯
丝A是新的并具有创造性。

 该三项权利要求均围绕着相同的技术核心—灯丝
Ａ这一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
而构思的，灯丝Ａ为该三项权利要求相同的特定
技术特征，因此，它们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三者之间有单一性。

单一性的判断方法

 将第一项发明的主题与相关的现有技术进
行比较，确定发明的“特定技术特征”；

 然后判断第二项发明中是否存在一个或者
多个与第一项发明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
术特征，从而确定这两项发明是否在技术
上相关联。

检索前单一性的判断

 明显不具有单一性：一件申请中包括了除草剂和割草机两
项独立权利要求。

 一个实例：

 权利要求１：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
的电路具有特征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用于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所说
的电路具有特征Ｂ。

 权利要求３：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Ａ的控制
电路的直流电机。

 权利要求４：一种设备，包括一台具有特征B的控制电

路的直流电机。

 其中特征A和B完全不相关。

检索后单一性的判断

 通过检索确定下来相关的现有技术之后，可以采用以下方
法分析一组发明的单一性：
 第一步：将第一项发明(通常为权利要求1)的主题与相关的现有技

术进行比较，以确定从发明的整体上看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
定技术特征”。

 第二步：判断第二项发明中是否存在一个或者多个与第一项发明
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技术特征，从而确定这两项发明是否在技术
上相关联。

 第三步：如果在发明之间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相应的特定
技术特征，即存在技术上的关联，则可以得出它们属于一个总的
发明构思的结论。相反，如果各项发明之间不存在技术上的关
联，则可以作出它们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结论，进而确定
它们不具有单一性。

单一性举例(1)

 例如下列一份申请：

权利要求１：一种化合物ｘ。

权利要求２：一种制备化合物ｘ的方法。

权利要求３：化合物ｘ作为杀虫剂的应用。

 经过检索确定化合物ｘ与现有技术相比具
有新颖性和创造性。

 通过检索发现化合物ｘ与现有技术相比不
具有新颖性或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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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
发明的六种常见方式

 不能包括在一项权利要求内的两项以上产品或者
方法的同类独立权利要求

 产品和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的独立权利要求

 产品和该产品的用途的独立权利要求

 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该产品的用途
的独立权利要求；

 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
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利要求；

 方法和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设计的设备的独立权
利要求

单一性举例(2)

 组合方式为：产品、专用于制造该产品的方法、为实施该方法而专门
设计的设备和该产品的用途。

 权利要求１：一种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混合燃烧室有正切方向的
燃料进料口。

 权利要求２：一种制造燃烧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中包括使该
混合燃烧室形成具有正切方向燃料进料口的步骤。

 权利要求３：一种制造燃烧器的设备，其特征在于该设备有一个
装置ｘ，该装置使燃料进料管按正切方向连接在混合燃烧室上。

 权利要求4：一种用权利要求１的燃烧器制造碳黑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其中包括使燃料从正切方向进入燃烧室的步骤。

单一性举例(3)

 多种产品与多种方法的组合，多种产品与
用途的组合等等

权利要求１：一种灯丝Ａ。

权利要求２：一种用灯丝Ａ制成的灯泡Ｂ。

权利要求３：一种探照灯，装有用灯丝Ａ制成
的灯泡Ｂ和旋转装置Ｃ。

权利要求4：一种制造灯丝Ａ的方法。

分案申请及其条件

 是指在一件专利申请中包含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发明时，将
其中一部分分出来，另行提交专利申请。如果一件申请不
符合单一性的规定，专利审批过程中，审查员将要求申请
人进行修改，将不符合单一性的内容从原案中删除，对于
从原案中删除的内容，申请人可以另外提交分案申请，当
然，申请人也可以主动将一部分内容从原案中分出，另外
提交分案申请。

 分案申请的条件

 1、时间要求。

 2、类别要求。

 3、内容要求。

 4、申请人要求。

第七节 实质审查程序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专利局对
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的目的在于
确定发明专利申请是否应当授予专利权，
特别是确定其是否符合专利法有关“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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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文本的确定

 申请文件无主动修改的情形。

 申请文件有主动修改的情形。

实质审查程序(1)-审查阶段

 阅读和理解申请文件

 检索，并在必要时核实优先权

 全面审查

 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继续审查

 会晤/电话讨论（非必经程序)

实质审查程序(2)-结案阶段

授予专利权或驳回申请
 (一)授予专利权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
回理由的，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

 在申请人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后，或者对继续审查的审查意
见通知书答复后， 如果申请已经具备了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审查员
将发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通知。

 (二)驳回申请
 根据专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实质审查中，发明专利申请经

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专利局认为仍然不符合专利法规
定，即仍然存在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应当
予以驳回。

 如果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仍有专利法实施细则53条
规定情形之一的，申请将被驳回。

实质审查程序(3)-后续程序

 实质审查程序的终止、中止和恢复

1、程序的终止

2、程序的中止

3、程序的恢复

 前置审查与复审后的继续审查

1、前置审查

2、复审后的继续审查

谢谢


